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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加重犯比较研究

马 克 昌

本文分 三部分
:

第一 部分评析了结果加 重犯的广义说和狭义说 的概念
,

提 出

了折衷说 的定义
。

第二部分提出了结果加重犯的构 成要件
:
( 一 )须有基本的犯罪

构 成
,

(二 )产生了基本犯罪构成以外的重结果
,

( 三 )刑法规定了比基本犯罪较重

的刑罚
; 比较详细

,

地论述了围绕三个要件 的不同观 点的争论和不同的立法例
。

第

三部分论述了结果加 重犯 的未遂
,

评析了西方学者对此问题 的三种不 同见解
,

主

张重结果没有发生
,

不构成结果加重犯
;
重结果发生了

,

不问基本犯罪行为是 既遂

或未遂
,

均构成结果加重犯既遂
,

不发生未遂问题
。

什么是结果加重犯 (或加重结果犯 ?) 意见不一
。

刑法理论上通常分为广义和狭义两说
,

广

义说认为
,

结果加重犯
,

指实施基本的构成要件的行为
,

发生基本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
,

因而

刑罚被加重的犯罪
。

如 日本学者中川佑夫说
: “

所谓结果的加重犯
,

是由于基本犯罪的行为
,

进

而发生较重结果的场合
,

将该基本犯罪与加重的结果视为一个犯罪
,

处罚较基本犯罪的刑罚为

重的犯罪类型
。 ’ ,①又如大谷实说

: “

所谓结果的加重犯
,

指重视由基本的犯罪产生的结果
,

规定

比对基本的犯罪之刑较重的犯罪
。 ’ ,

②据此
,

结果加重犯中的基本犯
,

可能出于故意或过失
,

重

结果可能出于过失或故意
。

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指出
:

由于四个要件的组合
,

结果加重犯可能

有四种类型
。

即 ( 甲 )基本犯为故意
,

重结果亦为故意 (故意 + 故意 )
。

( 乙 )基本犯为故意
,

重结

果为过失 (故意 + 过失 )
。

(丙 )基本犯为过失
,

重结果为故意 (过失 + 故意 )
。

(丁 ) 基本犯为过失
,

重结果亦为过失 (过失 + 过失 ) ③
。

我们认为
,

这四种类型只是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
,

并不完全

符合实际
。

实际上丙型即过失 + 故意型
,

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

尽管如此
,

广义的结果加

重犯的概念
,

在外延上确实包含结果加重犯的多种类型
。

狭义说认为
,

所谓结果加重犯
,

是指因

基本犯的故意行为
,

发生了超过其故意的重结果时
,

刑罚被加重的犯罪
。

如 日本学者野村稳说
:

“

关于结果的加重犯
,

今天从彻底责任主义的观点来看
,

是作为故意犯的基本犯与作为过失犯

的重结果的结合犯
,

是 由于其重结果刑罚被加重的犯罪
。 ’ ,④
据此

,

结果加重犯中的基本犯只可

能出于故意
,

重结果只可能出于过失
。

这就是只承认上述四种类型中的乙型即故意十过失型
,

才能构成结果加重犯
,

而否定其余几种类型有结果加重犯的存在
。

怎样看待上述两说关于结果加重犯的概念呢? 我们认为
,

研究结果加重犯的概念
,

绝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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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
’

刑事立法实际
。

鉴于有些国家的刑事立法
,

规定有基本犯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面对这种

立法实际
,

狭义说的结果加重犯的概念
,

就有失之过窄的缺陷
。

同时认为
,

对重结果承认可以出

于过失
,

也可以出于故意
,

难免造成与结合犯的混淆
。

例如
, 《 日本刑法 》第 2相 条规定的强盗致

死或致伤
,

日本判例即认为是结合犯
。

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判例指出
: “

加之强盗致死伤

罪
,

强盗故意致人于的场合及因伤害致人于死的场合
,

本院判例早所是认
,

即本罪不外是强盗

罪与杀人罪的结合罪或强盗罪与伤害致死罪的结合罪
. ” ⑥如果认为对重结果可以出于故意

,

结果加重犯就难以与结合犯区分开来
。

从这点看
,

广义说的结果加重犯的概念
,

使人感到有失

之过宽的缺点
。

因而我们认为
,

提出折衷说的结果加重犯的概念是适宜的
。

这就是
,

所谓结果

加重犯
,

指实施基本的犯罪构成的行为
,

过失致发生基本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
,

刑法规定较

重刑罚处罚的犯罪
。

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基本犯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但上述定义的外延完全可以将之包

括在内
,

只须在解释上说明我国现行刑法中结果加重犯的这种特点就可以了
;
当然也不排除对

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专门下一定义
,

不过
,

它并不妨碍我们如何对结果加重犯下一比较科

学的定义进行研究
。

结果加重犯
,

须具备三个要件才能构成
:
(一 )须有基本的犯罪构成

,

(二 )产生 了基本犯罪

构成以外的重结果
,

(三 )刑法规定了比基本犯罪较重的刑罚
。

但对于上述要件如何理解
,

刑法

学者和各国立法则不尽一致
,

需要分别加以探讨
。

(一 )须有基本的犯罪构成
。

结果加重犯是由基本犯产生了重结果而构成的
。

所以构成结

果加重犯
,

必须以存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
。

在这点上
,

刑法学者之间并无分歧
,

问题在于对

基本犯是否只能是实害犯及基本犯是否必须出于故意
,

则存在争论
。

基本犯是否只能是实害犯 ? 依犯罪构成是否以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为要件可以分伪行为

犯和结果犯
。

行为犯
,

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
,

而不以发

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
。

结果犯
,

指不仅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

而且必须发

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

论者认为
,

行为犯只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够了
,

并不以

发生一定的结果必要
,

与结果加重犯的本质不符
,

自不发生结果加重犯的问题
。

事实上一些国

家刑事立法中的行为犯
,

也无发生重结果予以从重处罚的规定
。

因而这一观点应认为是可取

的
,

至于结果犯
,

由于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外
,

还以发生一定的结果为要件
,

自然有成立结果加

重犯的可能
。

对此
,

学者之间并无异议
。

有的学者在结果加重犯的定义中即明确指明这一点
。

例如 日本学者正田满三郎说
: “

所谓结果的加重犯
,

指产生一个构成要件相当的结果之后
,

在发

生超过行为者预见的一定结果 (重结果 )的场合
,

加重刑罚的犯罪
。 ’ ,⑥结果犯

,

根据结果是实害

结果还是危险结果又分为实害犯与危险犯
。

实害犯
,

指实施的行为必须对保护的客体造成实际

的损害
,

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

危险犯
,

指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
,

严

重危害结果尚未发生
,

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

实害犯
,

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
,

理论上没有歧见
,

刑

事立法中的实例也 比较多
,

如伤害罪
、

强盗罪
、

海盗罪等实害犯
,

不少国家或地区的刑法都设有

结果加重犯的规定
。

至于危险犯
,

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 ? 理论上意见不一
:

有的学者认为
,

危险

犯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

出现严重结果时
,

则构成实害犯
。

有的学者认为
,

危险犯能否成立结果加

重犯
,

应根据刑事立法的规定具体分析
,

有的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

有的则成立结果加重犯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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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刑法 》第 217 条规定的遗弃罪
,

被认为是危险犯
,

第 2 19 条规定的由于遗弃致人死份
,

则

为遗弃罪的结果加重犯
。

我们同意后一观点
。

因为危险犯能否成立结果加重犯同样不能脱离

刑事立法实际作抽象的考察
。

既然一些国家的刑法中规定有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
,

那就应当予

以承认
。

至于有的危险犯
,

由于没有重结果的规定或对严重后果采取其他方式规定
,

不可能构

成结果加重犯
,

那是另外一 回事
,

不能据以一概否定危险犯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
。 ’

基本犯是否

必须出于故意 ?对此也有两种不同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

,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必须是故意犯
。

如

日本学者木村龟二说
: “

刑法上作为基本的行为以过失为必要的结果加重犯是不存在的
。

,,@ 前

述野村所说
: “

关于结果的加重犯… …是作为故意犯的基本犯与作为过失犯的重结果的结合

犯
” ,

也是否定过失犯可能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的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

犯
,

一般说来是故意犯
,

但也可能是过失犯
。

如日本学者西原春夫说
: “

从来
,

作为基本的犯罪被
·

限于故意犯
。

可是
,

关于处罚有关人的健康的公害犯罪的法律第三条第二项承认过失犯的结果

加重犯
。

因此
,

结果加重犯的定义
,

从
`

由作为基本的故意犯罪
’ … … 这样的定义就改为像本文

那样
”
(按本文定义是

: “

所谓结果的加重犯
,

指由作为基本的犯罪行为产生行为者没有预见的

重结果的场合
,

对此追究加重责任的犯罪
。 ” , ⑧ ,

如何看待上述两种意见呢? 我们认为
,

一个 国

家的刑事立法可能没有规定过失犯 的结果加重犯
,

例如我国刑法就 是如此
;
但在理论研究上

却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的规定
。

除上面西原春夫所述的日本关于惩治公害犯罪外
,

现行

联邦德国邢法典第 309 条的失火致死 罪
、

第 32 6 条的过失损坏水利设施致死罪等都是过失犯

的结果加重犯的立法例
。

基于这些立法实际
,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
,

西原

春夫适时修正 自己的观点是很明智的
。

,

(二 )产生了基本犯罪构成以外的重结果
。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
,

以发生重结果为不可缺少的

条件
。

对此
,

学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

但围绕重结果
,

理论上立法和司法实践上都还存在一些分

歧
。

首先
,

结果加重犯的重结果
,

是否必须 由基本犯的实行行为所产生 ? 看法不尽一致
。

日本

学者一般认为
,

原殉上重结果以由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所产生为必要
。

例如
,

伤害致死罪 必须

由于伤害行为而致被害人死亡
。

但对强盗致死伤
,

是否必须由强盗的实行行为所产生
,

则有不
·

同观点
。

有的学者认为
,

强盗致死伤罪
,

死伤的结果以由作为强盗的手段所实施的暴行
、

胁迫所

产生为必要
。

另有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

认为就强盗致死伤罪的性质看
,

这一观点不能说是正

确的
。

因为强盗致死伤罪是着眼于实施强盗的时机容易致人死伤而规定的特别的犯罪
,

为了保

护被害人
,

它的适用有稍微扩大的必要
.

日本判例明确解释为死伤的结果由进行强盗的时机实

施的行为所产生就够了
,

不一定直接由强盗的实行行为所产生
。

如 日本 1 9 3 1 年 10 月 29 日判

例说
: “

强盗伤人之罪
,

由实施强盗者在实施强盗的机会加伤害于他人而成立
,

苟伤害限于实施

强盗的机会
,

虽然伤害不是作为夺取财物的手段而实施
,

强盗致伤罪仍然构成
。 ”
强盗罪的被害

人仓惶出逃坠落河中受伤的案件
,

即认为成立强盗致伤罪
。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

因为

它有利于严惩严重强盗犯罪
,

有力地保护强盗罪的被害人
。

自然
,

本罪虽不以强盗罪的实行行

为产生重结果为必要
,

但也不宜无限扩大
,

宜以与强盗罪具有直接密切相关的行为为限
,

不应

包含实施强盗的机会中与强盗罪无关系的杀人罪
、

伤害罪
。

同时本罪是以保护强盗罪的被害人

为宗 旨
,

至于强盗犯同伙之间互相杀害
,

显然不能适用本罪
。

其次
,

基本犯罪行为与重结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对此
,

有条件说与相当因果关系说之争
。

条件说认为
,

基本犯罪与重结果之间只要有条件关系 (即条件主义的因果关系 )就够了
,

不需要

行为人对重结果能预见或有过失
。

此说为德国著名学者李斯特 ( iL sz t )
、

阿尔弗特 ( lA f fel d )
、

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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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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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e r)等所提倡
。

日本的判例解释一贯采取条件说的立场
,

认为关于结果的加重

犯
,

如果作为基本的犯罪与重结果之间仅有条件的因果条件
,

可以认为结果加重犯成立
。

条件

说主张
,

一切行为凡在论理上可以成为结果发生的条件的
,

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
。

此说无视条

件与原因的差别
,

扩大了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

早为多数学者所不取
,

在此亦不宜采用
。

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
,

基本犯罪与重结果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时
,

始可成立结果加重犯
。

此说为德国学者弗兰克 ( rF an k)
、

拉德布路赫 ( R ad b r uc h) 等所提倡
。

日本学者大家仁也赞同这

种观点
。

他说
: “
… …关于重结果

,

应当确认
:
行为者有过失的同时

,

基本的犯罪与重结果之间要

存在与其他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同样意义的因果关系
。 ’ ,⑧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

中居于通说的地位
。

该说主张
,

在条件说认为有因果关系的条件中
,

依据人类经验所获得的知

识
,

认为某一条件对于结果的发生为相当的 (亦即惹起结果的
`
盖然性

’
)

,

视为原因
;否则

,

如果

该条件对结果的发生
,

依吾人 日常生活经验认为属于偶然的
、

非类型的
,

即非相当的
,

该条件与

结果发生之间即无因果关系
。

从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来看
,

相当因果关系说限制条件说主张的

条件的范围是可取的
。

但它主张依照吾人经验
,

根据是类型的或非类型的条件来认定因果关

系
,

是唯心主义的
,

因而是不科学的
。

我们认为
,

基本犯罪行为与重结果之间应当有因果关系
,

而是否有因果关系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果关系理论为指导
,

根据客观的事实来认定
。

最后
,

对重结果是否仅以过失为必要 ? 看法更为分歧
。

在刑法理论上
,

有以下几种观点
:

1
.

故意过失偶然说
。

主张对重结果
,

不论出于故意或出于过失
,

甚至出于既无故意也
’

无过

失的偶然
,

都可成立结果加重犯
。

德国学者汤姆森 (T ho m s en )即持此观点
。

他将结果加重犯分为

三种
,

即
“

偶然的结果加重犯
” 、 “

由于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

及
“

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

并认为《德

国刑法典 》第 2 25 条的规定
,

就是
“

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的例子
。

日本学者木村龟二也持这种

见解
。

他说
: “

关于结果加重犯的结果
,

虽然一般地不以故意为必要
,

并且解释上限于没有故意

的场合
,

但以故意为必要的场合还是有的
。

该种场合叫
`

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

关于无故意的

结果加重犯的结果有有过失的场合与无过失的偶然的场合
。

前者叫
`

由于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

后者叫
`

偶然的结果加重犯
’ 。

伤害致死罪 ((( 日本刑法 》第 20 5 条 )是无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然

而
,

它是由于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还是偶然的结果加重犯
,

则委之于解释
。 ’ ,

@

2
.

预见可能性说
。

主张因犯基本罪致发生的重结果
,

只有在行为人行为当时预见其结果发

生时
,

才成立结果加重犯
。

至于
“

能预见
”

的标准
,

则有主张以一般人通常的观念能否预见为标

准的客观说
、

主张以行为人的主观能力能否预见为标准的主观说及主张综合外在的客观的情

况与内在主观的能力以为判断标准的综合说之争
。

3
.

过失说
。

主张 由基本犯罪所发生的重结果
,

必须出于行为人的过失
,

才能构成结果加重

犯
。

日本学者大家仁说
: “

结果加重犯
,

应看作故意犯与过失犯的复合形态
。 ’ ,

。 前述野村捻所倡

的
“

故意犯与过失犯的结合
” ,

都是采取的过失说
。

在刑事立法上
,

有以下几种立法例
:

1
.

采用预见可能性说的立法例
:

如 19 0 2 年《挪威刑法典 》第 拐 条规定
: “
法律上之可罚行

为
,

由于非因故意之结果而规定加重刑者
,

仅在行为人能预见此结果之可能性
,

或行为人能注

意其危险而不为防止发生结果时
,

科以其加重之刑
。 ”

2
.

采用至少过失说的立法例
:

如 1 9 7 5年 《奥地利刑法典 》第 7 条第 2 款规定
: “

犯罪行为有

结果加重之规定者
,

以行为人至少对此结果有过失时
,

始予 以加童处罚
。 ”
至少有过失

,

即最小

限度须有过失
,

也可以说对重结果即使有故意
,

也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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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采用过失说的立法例
:

如原民主德国刑法典第 12 条规定
: “

如果法律对导致特别严重结

果有联系的过失行为规定为严重责任时
,

只有行为人当其所犯的疏忽罪过也达到这种结果时
,

才应对这种结果负责
. ”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和立法例呢 ? 如前所述
,

我们认为结果加重犯的重结果不可能 出于故

意
,

因为这容易与结合犯混淆不清
;
同时

,

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归根结底是故意犯
,

并非故意

犯以外的东西
.

如故意伤害致伤
,

如果致死出于过失
,

自然构成结果加重犯— 故意伤害致死

罪
,

而不可能构成故意伤害故意致死的结果加重犯
。

所 以日本学者正 田满三郎说
: “

正像说上述

基本犯能有过失犯的结果加重犯是不合理的一样
,

应当说此说 (按
:

指承认有故意的结果加重

犯 )也是不合理的
. ’ ,

0

承认无故意也无过失的偶然的结果加重犯
,

与现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显然不相符合
。

正

是因此德国著名刑法学者李斯特说
; “
此陈旧结果责任之遗物

,

在今 日法律意识及合理的刑事

政策中已不适当
,

乃毫无容疑之事
。 ” 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也说

: “

在此场合
,

关于其结果虽然

没有特别规定 以过失为必要
,

但从刑事责任的本质论时
,

就不可抗力仍然论其责任是不妥当

的
。 ’

心从马克 思主义刑法理论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来看
,

偶然的结果加重犯是不能成立的
,

因

为这完全是客观归罪的产物
,

而我们是坚决反对客观归罪的 (当然也反对主观归罪 )
。

预见可能性说
,

学者解释不能预见重结果发生时
,

不构成结果加重犯
,

在解释论上与以过

失为要件者得出相同的结论— 即承认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但预见可能性说只在没有预见重

结果发生时才适用
,

这就排除了出于过于 自信的过失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可能性
。

因而我们认为

不如直接采取过失说为宜
。

据此
,

我们认为采用预见可能说的立法例
,

因有上述不足
,

自难令人

首肯
;
采用至少过失说的立法例

,

实际承认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亦不足取 ;结论是只有采用过

失说的立法例才较妥当
。 `

(三 )刑法规定了比基本犯罪较重的刑罚
。

对结果加重犯
,

各国刑法分则都规定了重于基

本犯的刑罚
; 否则

,

如果对重结果没有较重刑罚的规定
,

也就谈不到结果加重犯了
。

但对结果加

重犯的较重刑罚如何规定
,

方式也有所不同
。

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
:

第一是规定比照某某罪从重处罚
。

例如《 日本刑法 》第 21 9 条对遗弃致人死伤罪规定
: “

犯

前二条的罪 (按指遗弃
、

保护责任者的遗弃 )
,

因而致人于死伤的
,

应比照伤害罪
,

从重处断
。 ”

第二是规定比基本犯更重的法定刑
。

例如 《泰国刑法 》第 2 17 条规定
: “

放火于他人之物者
,

处六月至七月有期徒刑并科一万至一万四千巴特之罚金
。 ”

第 2 2 d 条规定
: “

犯第 2 17 条… …之

罪
,

致人于死者
,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 ”

上述两种方式
,

第一种方式只说比照某某罪从重处罚
,

不便司法人员掌握
;
有时即使比照

某某罪从童处罚了
,

对重结果的刑罚也可能并不重或重得不多 (例如《 日本刑法 》第 22 1条与第

22 0 条第 2 款
,

即属这种情况 )
,

有失规定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本意
。

第二种方式明确规定了单独

的加重处罚的法定刑
,

既符合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本意
,

也便于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操作
。

因

而我们认为第二种立法例是可取的
。

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问题
,

西方学者之间也颇有争论
。

概括言之
,

有三杯不向觅解护
(一 )否定结果加重犯未遂存在的可能性

。

这是从来的通说
。

本来结果加重犯是以古代结
果责往的思想为基础

,

以偶然结果加重犯为中心而论述的
,

认为对其重结果既无故意也无过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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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虽有故意
、

过失但不以之为必要
,

因而其重结果从法律要求上看并非行为人故意所指向
,

结果加重犯自然不可能有未遂
。

在这个意义上
,

正如德国学者柯拉 ( K ho ler )所说
: “

(结果加重

犯 )即使其重结果发生
,

行为人的故意根本没有指向时
,

就不存在
。

人对所意欲的东西才能有未

遂
,

对没有意欲的结果没有未遂
。 ”

此外
,

德国学者迈耶 (M
·

E
·

M ay er )
、

麦兹卡 ( M ez se
r )等都

有类似看法
。

我们认为
,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

在我们看来
,

结果加重犯
,

以行为人对重结

果有过失时才能成立
,

对重结果出于过失
,

即对重结果并无意欲
,

从而对重结果不发生
“
不得

逞
”

的间题
,

也就没有未遂可言
。

根据责任主义的观点
,

对重结果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

这属于不

负刑事责任的意外事件
,

根本不构成结果加重犯 二在论述结果加重犯未遂时
,

不应涉及所谓偶

然的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
。

(口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存在于基本犯罪的行为未遂而重结果发生的场合
。

例如
,

基本犯罪

的强奸行为未遂
,

但已致被害妇女发生重伤或死亡的结果
,

构成强奸致伤或致死罪的未遂
。

德

国著名刑法学者李斯特首创此观点
。

他说
: “

所谓客观的处罚条件
,

乃系与适合于构成要件的行

为本身无关
,

而独立的伴随于外部的事情
。

在此限度上言之
,

是否成立重结果
,

应依存于基本

犯
;
从而

,

基本犯如系未遂时
,

则包含于基本犯之加重结果犯
,

当然亦系未遂
。 ’ ,。 这一见解把结

果加重犯的重结果解释为客观的可罚条件
,

客观的可罚条件不问犯罪成为既遂或未遂
,

由于它

存在时犯罪就成为可罚的 ;对结果加重犯来说
,

基本的犯罪未遂重结果发生时
,

成立结果加重

犯罪的未遂
。

但有的学者反对这种见解
,

认为它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
1

.

该说主张结果加重犯未

遂适用刑罚时
,

成为未遂减轻的基础的不是基本犯之刑
,

而是结果加重犯之刑
,

这显然不合理
。

因为未遂减轻是就未遂的犯罪而论
,

在本场合由于基本犯未遂
,

未遂减轻应当以基本犯之刑为

基础
,

以加重犯之刑为基础
,

很难予以说明
。

2
.

将重结果解释为客观的可罚条件
,

也不够妥当
.

因为不论是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或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

重结果都是该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要

件
。

正是 由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行为致重结果发生
,

才使结果加重犯的社会危害性增大
,

因而

才给予较重的刑罚
,

可见把重结果解释为结果加重犯之外的客观的可罚条件是不符合立法本

意的
。

3
.

重结果既然是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

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重结果 已经发生仍然

解释为未遂
,

正如德国学者柯拉所说
,

是不适合于
“

刑的权衡
”

及
“

事物的合理性
”

的
。

因而他主

张
卜

在这种情况下
,

应当认为是结果加重犯的既遂
。

日本学者木村龟二也持同样看法
。

我们认为
,

结果加重犯的重结果
,

应以行为人出于过失为必要
,

否定所谓偶然的结果加重

犯的
“

结果责任
” ,

因而认为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

而不应是客观的可罚条件
。

由于结果加重犯的立法
,

重视的是重结果的发生
,

所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重结果发生了
,

自

然构成既遂
,

而不问基本犯是既遂或未遂
.

所以对柯拉的观点
,

我们表示赞同
。

·

(三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在对重结果有故意而该重结果没有发生的场合才成立
。

即只是有

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才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

木村龟二认为
: “

关于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

应分别

情况而论
,

对加重结果没有故意的场合虽不可能有未遂
,

但对加重结果有故意的场合
,

不问基

本罪是未遂与既遂
,

其加重结桌没有成立的场合
,

应认为是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

在这个意义上
,

应当解释为适用于处罚 ( 日本 )刑法第 2 40 条之罪的未遂的第 2 43 条的规定
,

即对强盗杀人罪

的加重结果的杀人之点有故意
,

杀人行为终于未遂的场合
。 ’ ,

。 牧野英一也持 同样观点
。

他说
:

“

在这样的场合
,

其有犯意时
,

能够承认其结果加重犯未遂的成立
。 ’

`

如前所述
,

我们认为不宜承认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

正如日本学者大家仁所指出
: “
为了贯

彻责任主义的立场
,

对结果加重犯的重结果解释为以行为者有过失为必要时
,

由于意外事件的

场合或有故意的场合
,

本来应从结果的加重犯的范畴中除外
。 ’ ,

@ 既然不应承认故意的结果加

·

1 2 2
·



全

, 重犯
,

也就不存在故意的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

同时我们还认为
,

以《日本刑法 》第 2 40 条强盗致

死伤罪作为例子证明有结果加重犯的未遂的存在
,

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

因为该条规定的致死
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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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

确实可能出于故意也可能出于过失
.

出于故意的
,

应当是结合犯
,
出于过失的

,

才是结果加

重犯
。

1 9 7 4年 日本刑法改正草案即对此两种情况分别作了规定
:

其第 38 条为强盗杀人
,

第 327

条为强盗致死伤
,

一为结合犯
,

一为结果加重犯
,

理论明确
,

不宜混淆
.

现行《 日本刑法 》第 2 40

条的规定
,

是立法技术未臻成熟的表现
,

以此论证有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

自不足取
,

总之
,

我们认为
,

结果加重犯的重结果
,

只能是出于过失
.

这种犯罪的特点是
,

以重结果发

生为理 由而受较重处罚
。

所以重结果没有发生
,

则不构成结果加重犯 ,重结果发生了
,

不问基本

犯罪行为是既遂或未遂
,

均构成结果加重犯既遂
,

不发生未遂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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